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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草案依原「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訂定，

並於第 1 點、第 2 點第 1 項第 3 至 5 款、第 4 點

第 3 項增訂部份條文內容。 

 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建議辦法：本案通過後，原「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

廢止(略)。 

 決   議 ： 2  

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特聘研究教授設置辦法」(草案)訂定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

 一、本案經 107 年 3 月 6 日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

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二、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爭取更高榮譽，增加

知名度，爰訂定「國立聯合大學特聘研究教授

設置辦法(草案)」(略)。 

 決   議 ： 3  

第四案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登峰授證典禮暨全校

登山健行日，及創校 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活動

日期更改案，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登峰授證典禮暨全校

登山健行日原訂於 107 年 5 月 5 日(六)，是日與

107 年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撞期，擬調整至

4 月 28 日(六)辦理。 

 二、創校 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原訂於 107 年 11 月

23.24 日舉行，24 日(六)與 107 年九合一選舉撞

期，擬調整至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1 日辦理。 

 決   議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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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 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依本校 107 年 3 月 6 日行政主管會議決議，為校

務資源調整，將本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處併入

研究發展處，其下設產業創新、產學合作、推廣

教育、創新育成等 4 個中心整併為「產學與推廣

教育中心」、「創新育成中心」等 2 個中心，併

入研究發展處為二級單位；研究發展處下設單位

修正為研發企劃組、計畫管理組、國際及兩岸事

務組、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二、另依據考試院 107 年 2 月 12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310071 號函示，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20 條

第 12 款及第 13 款有關人事、主計單位之規定改

以專條訂定。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略)。 
 四、修正後全文(略)。 
 建議辦法：提相關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考試院核定。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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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正「

、本校各班

(一) 學士

1. 

2. 

(二) 碩士

1. 

2. 

3. 

(三) 進修

國立聯合

班別學生

士班： 

101 學年

之延修生

繳交學分

自 102 學

修生）均

分費及每

士班、博

本國學生

生、經由

獎生各年

費，僅修

「語文能

成註冊手

外國學生

前 6 學期

外國學生

業第 7 學

費，僅修

「語文能

修學士班

合大學學

第三點

生每學期之

年度(含)以

生）均繳交

分費。 

學年度起入

均繳交學雜

每學分 11％

博士班： 

生、僑生（

由駐外館處

年級均繳交

修畢業論文

能力」而不

手續。 

生及大陸學

期每學期繳

生及大陸學

學期起繳交

修畢業論文

能力」而不

班：各年級

學生學雜費

點及第七點

之學雜費與

以前入學生

交學雜費

入學生各年

雜費。修課

％雜費。

（含港澳生

處推薦來臺

交學雜費基

文或未完成

不能畢業者

學生碩士班

繳交學雜費

學生碩士班

交學雜費

文或未完成

不能畢業者

級均繳交學

費與學分

點條文

與學分費繳

生各年級（

。修課未

年級（包

課未達 9

生）、99

臺就學之

基數及依

成論文繳

者，須繳

班修業前

費。 

班修業第

費基數及依

成論文繳

者，須繳交

學分費。

分費繳納

繳納項目如

（包括修課

未達 10 學

括修課達

學分之延

學年度前

之邦交國臺

依修課學分

繳交或未通

繳交學雜費

4 學期、

5 學期起

依修課學分

繳交或未通

交學雜費基

納要點」 

如下： 

課達 10 學

學分之延修

達 9 學分之

延修生繳交

前入學外國

臺灣獎學金

分數繳交學

通過各系自

費基數，以

、博士班修

起、博士班

分數繳交學

通過各系自

費基數。 

 

學分

修生

之延

交學

國學

金受

學分

自訂

以完

修業

班修

學分

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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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碩專班：各年級均繳交學雜費基數及依修課學分數繳交

學分費。 

(五) 學生就學期間赴境外學習或實習者，應辦理本校註冊手續

，其學雜費依如下原則繳交： 

1. 經推薦赴境外姐妹校交換之各學制學生，需繳交全額學

雜費。其為進修學士班學生者，每學期以 25 學分計收

學分費。 

2. 赴境外大學修讀雙聯學位學生：依協議規定繳納，若無

另訂者則依本校「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繳交全額學

雜費。 

3. 進修學士班學生者，每學期以 6 學分計收學分學雜費

。 

4. 自費赴境外研修或實習學生，需繳交雜費。其為進修學

士班學生者，每學期以 6 學分計收學分費。 

(六) 其他推廣班：依特訂之項目繳納。 

(七) 上述各班修讀 0 學分課程依修課時數收取學分費。 

七、學生合於下列因素，而未能於規定期限內繳清各項費用者，均

視為未完成註冊，依學則規定辦理。 

(一) 經核准緩繳學雜費，未能依緩繳期限繳清者。 

(二) 申辦就學貸款經財政部審核未合格，未能於本校通知補繳

學雜費期限內繳清者。 

(三) 申辦就學減免經財政部審核未合格，未能於本校通知補繳

學雜費期限內繳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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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訂定

一條 國立

更高

(以下

二條 本校

一，

一、

二、

三、

三條 申請

與其

月底

研發

委員

提出

本校

教授

四條 本校

則視

申請

五條 特聘

情節

授榮

六條 特聘

務由

發展

七條 本辦

八條 本辦

定「國立

立聯合大學

高榮譽，特

下簡稱本辦

校編制內教

，各方面表

、 曾獲科技

、 曾獲其他

、 曾獲其他

請教師應檢

其他相關資

底前提送推

發處置特聘

員會複審

出。 
校特聘研究

授 4 至 6 人

校特聘研究

視經費狀況

請。 
聘研究教授

節重大經本

榮銜自動終

聘研究教授

由校長、院

展，得專簽

辦法如有未

辦法經行政

立聯合大學

學(以下簡

特訂定「國

辦法)。
教授職級五

表現達一定

技部傑出研

他國內、外

他同等級之

檢附個人學

資料，由各

推薦名單至

聘研究教授

，通過後陳

究教授評審

人組成，並

究教授以榮

況酌予核給

授如於聘任

本校教師評

終止。 
授應致力於

院長與特聘

簽經校長同

未盡事宜

政會議及校

學特聘研

簡稱本校)為
國立聯合

五年以上

定水準者

研究獎一次

外著名學

之學術榮譽

學經歷、

各學院教

至研究發展

授評審委

陳請校長

審委員會

並由校長指

榮譽職為

給獎助金

任期間離

評審委員

於本校研

聘研究教

同意後減授

，依相關規

校務會議通

研究教授

為提昇學

合大學特聘

上之專任教

，得提出

次以上者

學術獎或在

譽或成就

完整著作

教師評審委

展處(以下

委員會初審

長敦聘之。

會由校長聘

指定之副

為原則，若

金，每任三

離職、退休

員會決議懲

研究水準之

教授商定之

授授課鐘

規定辦理

通過後公

授設置辦法

學術研究水

聘研究教授

教師，具備

出申請： 
者。  
在學術上有

就者。 
作目錄、具

委員會初核

下簡稱研發

審，並經本

合聘教授

聘請校外資

副校長擔任

若獲致外部

三年，任期

休、或發生

懲處者，其

之提昇，其

之，如涉本

鐘點。 
理。 
公布實施。

法」 

水準，以爭

授設置辦法

備下列條件

有傑出貢獻

具體成就證

核後於每年

發處)。 
本校教師評

授由主聘單

資深傑出研

任召集人。

部財務來源

期期滿者得

生有損校譽

其特聘研究

其應協助之

本校校務重

 

 

爭取

法」

件之

獻者。 

證明

年 6

評審

單位

研究

。 
源，

得再

譽之

究教

之任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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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系雙

(日)祖父母

(一)新生

  學 分

日) 

一)教師申

   績截止

二)第一次

一 )成績優

(10/8-
(三)雙十節

(二)第一次
(三)第一學

    審委

(一)第二階

   (10/22
(四)學生輔
(六)休、退

費截
(一)46 週年

   預賽週

(三)第一次

六)46 週年

一)1.停修課

     (3-
  2.107-2

申請(
二)系統開

不佳科

六)休、退

費截止

(二)1.第二

   2.進修

     晚會

(二)第二次

(三)第一學

   委員會

4(一)107-2
(12/

(三)第二次

1(一)博、碩

請截

聯合大

要  行  事

雙主修申請

母節 
、轉學生

分 抵 免 申

申請更正上

止日 
次校課程委

優異提前

-10/26 日)
節放假一天

次教務會議
學期第一次

委員會 
階段學分學

2-11/18 日
輔導委員會
退學學生退
截止日 
年校慶運動

週(10/29-1
次校務會議

年校慶 
課程申請

10 日) 
2 各類就學

(3-7 日) 
開放在校生

科目 
退學學生退

止日 
二次校課程

修學士班冬

會 
次教務會議

學期第二次

會 
第一階段

/24-1/7 日)
次校務會議

碩士生學

截止日 

大學 1
第 1
事  

請(1-12 日

生、轉系生

申 請 (27-2

上學期成  

委員會 
前畢業申請

) 
天 
議 
次教師評

學程申請

日) 
會 
退 2/3 學雜

動大會 
11/7 日) 
議 

學費用減免

生查詢學習

退 1/3 學雜

程委員會

冬至聯歡

議 
次教師評審

段選課 
) 
議 

學位考試申

107 學

1 學 期
上課

週次

日)

生

29

 

1
2
3

 
 
 

 

請

雜

 

7
8
9
10
11

 

免

習 

雜

   

審

申

 

16
17
18

 

學年度

期  
課

次
月

民國

日一 
 

2 3 
9 10 
16 17 
23 24 
30  

 

民國

日一 
 

4 5 
11 12 
18 19 
25 26 

 

民國

日一 
 

6 7 
13 14 
20 21 
27 28 

 

度行事

月      曆

國 107 年 

二 三 四 
   
4 5 6 
11 12 13 
18 19 20 
25 26 27 
   

國 107 年 1

二 三 四 
  1 
6 7 8 
13 14 15 
20 21 22 
27 28 29 
   

國 108 年 

二 三 四 
1 2 3 
8 9 10 
15 16 17 
22 23 24 
29 30 31 
   

事曆 

曆 

9 月 

五六

 1
7 8
14 15
21 22
28 29
 

9
9

9

9
9
9

9

9

11 月 

五六

2 3
9 10
16 17
23 24
30
 

1

1

1

1 月 

五六

4 5
11 12
18 19
25 26
 
 

1
1
1
1

1

1

1

重

9/8(六)新
9/10(一)1
       

2
9/12(三)1
      2
      3

9/15(六)舊
9/16(日)全
9/17(一)1

2
 
3

4

5

9/22(六)休
      額

9/24(一)中
11/7(三)1

      2
11/12(一)

11/31(五)
       

1/1(二)元
1/2(三)游
1/14(一)期
1/16(三)游

1/27(日)教
日

1/29(二)系
期

1/31(四)博
交

重  要  行

新生進住宿
1.新生導航

  (10-11
2.地震避難
1.新生體檢
2.導師會議
3.導師輔導
舊生進住宿
全校學生註

1.正式上課
2.加退選階

(9/17-10
3.延修、
註冊日

4.博、碩
請開始

5.107-1 各

減免補

日)  
休、退學學

額退費截

中秋節放假

1.46 週年

進場預演

2.特殊教育

)1.期中考

2.教師登

不佳名

日) 
)46 週年校

 (11/31-

元旦放假一

游泳技術大
期末考試

游泳技術大

(夜間) 
教師繳交

日 
系統開放

期成績 
博、碩士

交成績截

行  事 

宿舍(8-9 日
航研習 
1 日) 
難掩護演
檢(12-13 日
議 
導知能研
宿舍(15-
註冊截止

課 
階段選課
0/1 日) 
延復、復

士學位考

各類就學

補辦申請

學生學雜

止日 
假一天

年校慶運動

演(中午)
育推行委

考試(12-18
登錄期中考

名單(11/12

校慶運動大

12/1 日)

一天 
大會考(中

(14-20 日

大會考補

交學期成績

放在校生查

士生學位考

止日 

日) 

演練 
日) 

研討會 
16 日)

止日 

課 

復學生

考試申

學費用

(17-21

雜費全  

動大會

委員會 
8 日)  
考學習

-12/2

大會 

中午) 
日) 
補考 

績截止

查詢學

考試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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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07 學年度行事曆 

第 2 學 期  
上課

週次 
月      曆 重  要  行  事  上課

週次
月      曆 重  要  行  事  

 

 

 

 
 
1 
2 
 

 

民國 108 年 2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4(一)除夕 
2/5(二)春節 
2/13(三) 1.導師會議 
       2.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 

2/17(日)全校學生註冊截止日 
2/18(一)1.正式上課 
       2.加退選階段選課 

(2/18-3/5 日) 
       3.教師繳交補考成績截止日 
       4.延修、延復、復學生註冊  
         日 
       5.博、碩士班學位考試申請 
         開始 
       6.轉系所學位學程申請 
         (18-26 日) 

7.寒轉學生學分抵免申請 
(18-19 日) 

       8.107-2 各類就學費用減免 
        補辦申請(18-22 日) 
2/23(六)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全     

       額退費截止日 

2/24(六)住宿生進住宿舍(24-25 日) 
2/28(四)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2
3
4
5
6
7

 

民國 108 年 3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4(一)教師申請更正上學期成績 
      截止日 
3/5(二)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 
3/7(四)學生輔導委員會 
3/11(一)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 
       (11-29 日) 
3/19(二)第一次教務會議 
3/20(三)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師評

審委員會 
3/25(一)第一階段學分學程申請 
      (3/25-4/21 日) 
3/27(三)第一次校務會議 
3/30(六)休、退學學生退 2/3 學雜

費截止日 

 

 
7 
8 
9 
10 
11 
 

 

民國 108 年 4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4/3(三)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 
      補假一天 
4/4(四)婦幼節放假一天 
4/5(五)清明節放假一天 
4/15(一)1.期中考試(15-21 日) 
       2.教師登錄期中考學習不佳 
        名單(4/15-5/5 日) 
4/17(三)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1
12
13
14
15

民國 108 年 5 月 

日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5/6(一)1.停修課程申請(6-13 日) 
2.系統開放在校生查詢學

習不佳科目 
5/8(三)107 學年度校長盃游泳錦標

       賽(中午) 
5/11(六)休、退學學生退 1/3 學雜

費截止日 
5/21(二)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 
5/22(三)107 學年度校園路跑活動 

 

 
15 
16 
17 
18 
 
 

 

民國 108 年 6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6/1(六)畢業典禮 
6/3(一)1.108-1 第一階段選課 
       (3-17 日) 
      2. 108-1 各類就學費用減免 
        申請(3-6 日) 
6/4(二)第二次教務會議 
6/5(三)游泳技術大會考(中午) 
6/12(三)第二次校務會議 
6/7(五)端午節放假一天 
6/17(一)期末考試(17-23 日) 
6/19(三)1.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 

       2.游泳技術大會考補考 
         (夜間) 
6/28(五)博、碩士生學位考試申請 
       截止日 
6/30(日)教師繳交學期成績截止日 

 

 

民國 108 年 7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2(二)系統開放在校生查詢學期

成績 
7/15(一)逕修讀博士班學位申請 

(15-26 日) 
7/31(三)1.教師繳交補考成績截止

日 
       2.博、碩士生學位考試繳

交成績截止日 

註：1.本行事曆所規定之重要行事，不另行通知。 
    2.行政會議通過後，如有修改請通知製作行事曆承辦人，並由修改單位自行公告通知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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